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清单（新增部分征求意见稿）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处罚权限

	一、注册登记

	1
	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行为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十八条第二款 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不予处罚
	1.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关于不予处罚情形的；2.其他依法应当或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
	责令改正，不予行政处罚，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市、县、区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减轻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未造成明显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2.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2.2万元以上3.8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3.8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2
	未按照规定公示信息或不如实公示信息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12月29日修正）第二百五十一条 公司未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公示有关信息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
	1.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关于不予处罚情形的；2.其他依法应当或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
	责令改正，不予行政处罚，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市、县、区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减轻处罚
	未按照规定公示信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未按照规定公示信息或不如实公示，未造成明显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2.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未按照规定公示信息或不如实公示，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2.2万元以上3.8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未按照规定公示信息或不如实公示，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以3.8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说明：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新列入清单；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增加了相应罚则。




